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盧女士：  
 
 

《 2020 年建築物（小型工程）（修訂）規例》及  
《 2020 年建築物（規劃）（修訂）規例》小組委員會  

 
香港工程師學會的意見  

 
 

 本年 6 月 11 日電郵收悉，當中轉寄香港工程師學會有關上述修訂規

例的信件。經諮詢屋宇署後，我現回覆如下：  
 

 為鼓勵樓宇業主適時妥善維修其斜坡或擋土牆，在《2020 年建築物

（小型工程）（修訂）規例》下，我們現指定若干屬例行性質的修葺工

程為第 III 級別小型工程項目第 3.53 項。該等工程涵蓋修葺 (i)砌石擋土

牆內的勾縫； (ii)天然、經平整或人工建築的斜坡的堅硬護層； (iii)與斜

坡連接的排水明渠、排水井或沉沙井；以及 (iv)與擋土牆連接的排水明

渠、排水井或沉沙井，但不涉及挖掘深度超過 300 毫米的挖掘工作。考

慮到工程的性質、規模、複雜性和風險，我們認為，把該等工程指定為

第 III 級別小型工程項目，即只需委任第 III 級別小型工程承建商進行工

程，在工程展開前無須事先通知屋宇署，使相關修葺工程可適時完成，

做法恰當。  
 
 《2020 年建築物（小型工程）（修訂）規例》新增的指定豁免工程

項目第 25 項涵蓋於地面加建排水明渠，或改動、修葺或拆除地面上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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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水明渠，並須符合兩項條件，即 (a)該明渠的深度不可超過 300 毫米；

以及 (b)該明渠不是為天然、經平整或人工建築的斜坡或擋土牆而設的。

條件 (a)的深度管制與現行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9 項所載一致，即限制任

何挖掘深度超過 300 毫米的挖掘工程，而挖掘深度是指明渠最高點與明

渠下泥土之間的垂直距離。為回應香港工程師學會的關注，量度排水明

渠深度的方法，將於日後更新《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》時詳述，

以供業界參考。  
 
 至於條件 (b)，鑑於為天然、經平整或人工建築的斜坡或擋土牆而設

的排水明渠相關工程涉及風險，我們認為有必要予以維持。然而，為天

然、經平整或人工建築的斜坡或擋土牆而設的排水明渠進行必要修葺

時，若不涉及挖掘深度超過 300 毫米的挖掘工作，則如上文所述，會指

定為《2020 年建築物（小型工程）（修訂）規例》下第 III 級別小型工

程項目第 3.53 項。由於第 III 級別小型工程項目的監管機制簡易，相關

修葺工程可適時完成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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